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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原产地规则及实施程序

A节：原产地规则
第3.1条：定义

本章所称：
(a)�授权机构是指根据一方法律法规授权或被一方认定为有资格签发原产
地证书的政府机构或其他实体；(b)�原产地证书是指出口方授权机构签发
的表格，标明一方之间托运的货物，并证明与证书相关的货物根据本章规
定在一方原产；(c)�到岸价是指进口货物价值，包括成本、保险费和运费，
直至进口国港口或地点；(d)�海关估价协定是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第七条的执行协定，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e)�原
产地声明是指出口商或生产商就货物原产地所作的声明，标明一方之间托
运的货物，并声明与声明相关的货物是原产地货物；(f)�FOB是指货物离岸
价，包括运输成本，包括保险费，直至出口最终装运港口或地点；(g)�公认
会计原则是指一方境内关于收入、费用、成本、资产和负债的记录、信息
披露以及财务报表编制的公认共识或权威支持，这些标准可能包括广泛的
一般应用指南以及详细的标准、实践和程序；

(h)�材料�means�任何用于生产货物并物理地融入该货物的物质或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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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原产地材料�means�符合本章规定可认定为原产地的材料；�(j)�生产商�
means�从事货物生产的人员；以及�(k)�生产�means�获取货物的方法，包括
种植、饲养、采矿、收获、捕捞、农业、捕捉、狩猎、捕获、收集、收集、
繁殖、提取、制造、加工或组装货物。

第3.2条：原产地货物
除非本章另有说明，当货物符合以下条件时，应视为在一个方境内原产：
(a)�货物根据第3.3条在某一方的领土内完全获得或生产；(b)�货物完全在一
个或两个方的领土内生产，且仅由原产地材料构成；或(c)�货物在一个或两
个方的领土内生产，使用非原产材料，符合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中包
含的适用产品特定规则，并满足本章其他适用规定。

第3.3条：完全获得货物
根据第3.2(a)条的目的，下列货物应视为在某一方的领土内完全获得或生产：
(a)�在一方领土内出生和饲养的活动物；�(b)�在一方领土内从上述�(a)�项所述活
动物中获得的货物；�(c)�直接在一方领土内进行的狩猎、捕捉、捕鱼、水产养
殖、采集或捕获活动所获得的货物；�(d)�在一方领土内收获、采摘或采集的植
物和植物产品1

 ；

1
 双方理解，子句（d）中的“plant”指的是所有植物生命，包括真菌和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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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包括上述�(a)�至�(d)�段的矿物和其他自然物质，在一方领土内提取或获取
的；�(f)�除鱼类、贝类、植物和其他海洋生物以外的货物，从该方领土以外的
水域、海底或海底以下地层提取或获取的，前提是该方根据国际法和该方的国
内法有权开发这些水域、海底或海底以下地层；�(g)�由在一方注册并悬挂其旗
帜的船舶从公海捕获的货物（鱼类、贝类、植物和其他海洋生物）；�(h)�在与
一方注册并悬挂其旗帜的工厂船上获得的或生产的货物，这些货物是指上述�
(g)�项所述的货物；�(i)�产生于：�(i)�一方领土内的生产；或�(ii)�在一方领土内收
集的使用过的货物；前提是这些货物仅适用于原材料回收；以及�(j)�完全在一
方领土内生产的货物，仅由上述�(a)�至�(i)�项所述的货物生产。

ARTICLE�3.4:�变更关税分类
根据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中关于关税分类变更的要求，要求在缔约一方

或双方领土上生产的货物所使用的非原产材料，因该生产而发生关税分类的变更。

ARTICLE 3.5:�REGIONAL VALUE CONTENT

1.�当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中提及区域价值含量（RVC）时，RVC应按如下方式计算：

RVC  = V – VNM   x  100 

       V 

其中：
“RVC”�是区域价值含量，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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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是货物价值，根据海关估价协定规定确定，并以�FOB�基础进行调整；和

“VNM”�是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包括根据第2段确定的来源不明的材料价值。
2.�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为：

(a)�根据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进口材料的CIF价值；或�(b)�当非原产材料在
该方领土内获得时，根据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价值，不包括运费、保险费、
包装费以及任何其他在将该非原产材料运至生产商所在地的过程中在该方
领土内产生的费用。

3.�为了根据第1段计算货物的区域价值含量，不得考虑用于生产原产地材料，而这
些原产地材料随后用于生产该货物所使用的非原产材料。

ARTICLE�3.6:�CUMULATION

一方领土上的原产地材料用于另一方领土上生产的货物时，应视为起源于另
一方的领土。

第3.7条：微不足道
1.�不满足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规定的关税分类变更要求的货物，如果满足以
下条件，仍应视为原产地货物：

(a)�在生产不发生所需关税分类变更的货物过程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的
价值不超过根据第3.5条确定的货物价值的10%；以及�(b)�该货物满足本章
所有其他适用规定。

2.�然而，此类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当计入原产地货物适用的任何区域价值含量要
求中的非原产材料价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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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3.8:�配件、备件和工具
1.�与原产地货物一同呈交并分类的配件、备件或工具，如果属于该货物的标

准配件、备件或工具的一部分，则应视为原产地货物，并在确定用于生产该货物
的所有非原产材料是否经过适用的关税分类变更时予以忽略，前提是：

(a)�配件、备件或工具与货物一并分类和开票，并包含在货物的价格中；(b)�配
件、备件或工具的数量和价值是原产地货物的通常情况；以及(c)�如果货物受
区域价值含量要求约束，配件、备件或工具的价值应作为原产地材料或非原产
材料，视情况而定，在计算货物的区域价值含量时予以考虑。

2.�第1段不适用于配件、备件或工具仅出于人为提高货物区域价值含量的目的而添
加的情况。

ARTICLE�3.9:�可替代材料
1.�确定可替代材料是否为原产地材料，应通过物理分离每种材料或使用出口

方公认会计原则中认可的库存管理方法来进行。

2.�可替代材料是指为商业目的可相互交换的材料，其特性基本相同，且仅通过目视检
查难以区分。

ARTICLE 3.10:�PACKING,�PACKAGES 和CONTAINERS

1.�用于运输货物的容器和包装材料不应在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时予以考虑。
2.�当货物在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中适用关税分类要求变更时，在零售销售中用于包装货物
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原产地，在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时应当不予考虑，前提是包装材料和容器与货
物一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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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that�the�packaging�materials�and�containers�are�classified�with�the�goo
d.

3.�当货物受到区域价值含量要求时，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用于零售销售的包装
材料和容器所具有的价值应被视为原产地材料或非原产材料，视情况而定。

ARTICLE�3.11:�中性要素
1.�在确定货物是否为原产地货物时，第2段中定义的任何中性要素应被视为原产地要素。

2.�中性要素是指用于生产另一货物的货物，但未物理地融入该货物中，或用于与
生产另一货物相关的设备操作的货物，包括：

(a)�燃料和能源；(b)�工具、模具和模具；(c)�用于维护设备和建筑物的备件和
材料；(d)�用于生产或用于操作设备和建筑物的润滑剂、油脂、复合材料和其
他材料；(e)�手套、眼镜、鞋、服装、安全设备和供应品；(f)�用于测试或检查
货物的设备、装置和供应品；(g)�催化剂和溶剂；以及(h)�任何未融入货物但其
在货物生产中的使用可以合理地证明是该生产一部分的其他货物。

ARTICLE 3.12�:�最小操作或程序
1.�货物不应仅因其经受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操作或工序而视为原产地货物：
(a)�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保持良好状态而进行的操作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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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包装和重新包装；�(c)�筛分、筛选、分类、分级、匹配（包括成套物品
的组装）；�(d)�装入瓶中、罐中、酒瓶中、袋中、箱中或盒中，固定在卡片
或板上，以及其他简单包装操作；�(e)�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粘贴或印刷标记、
标签、标志和其他类似的区分标志；或�(f)�货物拆卸。

2.�第1段应优先于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中规定的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

ARTICLE�3.13:�DIRECT�CONSIGNMENT

1.�原产地货物应保持其原产地状态，前提是该货物直接运至进口方，且未经
过非方领土。
2.�尽管有第1段规定，原产地货物通过一个或多个非方运输，无论是否在该非方进
行转运或临时存储，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应保持其原产地状态，即：

(a)�该货物仍处于这些非方的海关监管之下；�(b)�该货物除卸货、装货、重
新包装、为满足进口方要求而重新贴标签、临时存储或任何为保持货物良好
状态所需的操作外，未在这些非方进行任何其他操作；以及�(c)�在原产地货
物根据本条第2款规定在非方领土临时存储的情况下，该货物在该非方的停
留时间不得超过其入境之日起12个月。

3.�原产地货物的发运可以拆分在非缔约方进行进一步运输，前提是必须满足第2段中列出的
条件。
4.�进口方的海关当局可能要求进口商提交文件证据以确认符合第2段中列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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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实施程序
第3.14条：原产地证书
1.�为了在其他方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出口方的授权机构应签发原产地证书。
2.�每一方应当将另一方签发原产地证书的授权机构的名称和地址通知海关当局，
并提供此类授权机构使用的官方印章的样本。名称、地址或官方印章的任何变更
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的海关当局。

3.�当货物根据本章规定被确定为本国原产时，原产地证书应当在出口前或出口时
签发。出口商或生产商应当提交原产地证书申请，并附上适当的支持文件，证明
货物符合原产资格。

4.�基于附件3-A模板的原产地证书应当用英语填写，并应当正式签署和盖章。除非
双方另有约定，原产地证书适用于一票中的一件或多件货物，并自签发之日起有
效期为12个月。
5.�不论第3段的规定如何，在因不可抗力、非故意错误、遗漏或其他有效理由导致
原产地证书在出口前或出口时未能签发的情况下，可在装运日期起12个月内签发
原产地证书，并注明“追溯签发”，该证书自装运日期起有效期为12个月。

6.�如原产地证书发生盗窃、损失或意外毁坏，出口商或生产商可在原产地证书有
效期内，向签发原产地证书的授权机构提交书面请求，申请证明副本，前提是原
产地证书未被使用。证明副本应注明“原产地证书编号___日期___的真实证明副本”。
证明副本的有效期应与原产地证书相同。

ARTICLE 3.15:�DECLARATION OF�ORIGIN

1.�原产地声明可代替原产地证书，用于任何由进口方根据第4章第4.9条（预先裁决）签发的
预先裁决所涵盖的货物发运，只要该裁决认定该货物符合原产地资格，且裁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情
况保持不变且裁决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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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贸易便利化）认为该货物符合原产地资格，只要裁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情况保持
不变且裁决仍然有效。
2.�原产地声明应以英语完成，并由出口商或生产商按照附件3-B中的模板正式签署。
声明应涵盖在一份进口海关申报中提交的货物，并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为12个月。

第3.16条：优惠关税待遇申领
1.�除第3.22条另有规定外，每一方应当对符合出口方原产地货物标准的货物

授予优惠关税待遇，前提是进口商：
(a)�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在进口前或进口时申领优惠关税待遇，或根据进口方
的法律法规以其他方式，理由是该货物符合原产地货物标准；(b)�拥有进口
货物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c)�如进口海关当局要求，提交原产
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的原件或复印件以及与货物进口相关的其他文件；以
及(d)�如进口海关当局要求，提交证明第3.13条中规定的发运标准得到满足
的证据。

2.�当货物进口时未提供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进口海关当局可对该货物征收非
优惠进口关税或支付相当于非优惠关税的押金。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商可自进口之
日起一年内申请退还已支付的任何超额进口关税或押金，或根据进口方法律法规规
定的更长期间，前提是第1段的要求得到满足。

ARTICLE 3.17:�MINOR ERRORS OR�DISCREPANCIES

如果进口货物的原产地没有疑问，原产地证书中的轻微转录错误或文件中的
差异，或原产地证书中缺少背面说明，本身不会使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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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无效，如果它实际上确实与货物相符。但是，这并不妨碍进口方海关当局
根据第3.21条启动验证程序。

ARTICLE�3.18:�豁免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
1.�为本章规定的优惠关税待遇之目的，一方应豁免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

的提交要求，并给予优惠关税待遇给：
(a)�任何海关估价不超过1,000澳大利亚元（针对澳大利亚）或6,000人民币
（针对中国）的原产地货物发运，或每一方可能设立的更高金额；或�(b)�
根据其法律法规提供的其他原产地货物。

2.�第1段规定的豁免在进口方海关当局认定进口构成一系列可能合理地被视为为避
免提交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而进行的进口时，不适用。

ARTICLE�3.19:�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的修改
1.�任何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均不得有涂改或覆盖。对原产地证书或原产

地声明的任何修改，应通过划掉错误信息并作出可能需要的任何补充来进行。此
类任何更改应由作出更改的人签字，并且对于原产地证书，应由签发该原产地证
书的授权机构认证。
2.�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上的任何空白处应划掉或以其他方式标记，以防止后续添加。

ARTICLE 3.20:�RETENTION OF�ORIGIN DOCUMENTS

1.�每一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要求其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保留本章节定
义的货物原产地所需的原产地证书、原产地声明及任何其他文件证据，并保存3年
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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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一方应确保其授权机构保留原产地证书副本及任何其他足以证明货物原产地
的文件证据。

第3.21条：原产地验证
1.�为确定从一方领土进口至另一方领土的货物是否属于原产地货物，进口海

关当局可依次通过以下方式开展验证程序：
(a)�请求出口方海关当局提供援助；(b)�向出口方领土内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发出
书面信息请求；(c)�向签发原产地证书的出口方授权机构发出书面请求以验证
证书的有效性；或(d)�由各方可海关当局共同决定的其他程序。

2.�根据第1段的规定进行的验证行动，仅在存在合理理由怀疑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
声明、相关货物的原产地地位或本章规定的任何其他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时方可发
起。
3.�根据第1(a)段的规定采取验证行动时，进口方海关当局应：

(a)�说明验证行动的原因，并将获得的任何相关文件和信息提供给出口方的
海关当局；(b)�采用风险管理方法限制此类请求；以及(c)�努力在验证行动
开始后的六个月内完成任何验证行动，并及时向所有相关方提供其决定的
书面建议。

4.�在根据第1段(a)采取验证行动时，出口方的海关当局应：
(a)�遵守第4(b)段的规定，及时回应请求，并在收到请求后三个月内回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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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尽力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供援助，但可根据资源可用性
拒绝或限制援助。

5.�如果第1段项下的所有核查措施均已用尽且未能解决进口方海关当局的关切，则
经出口方海关当局事先同意和援助，可以对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场所进行核查访问，
具体程序由双方海关当局共同决定。

6.�本条不影响双方海关当局根据其法律法规在其领土内进行核查或合规活动的权
利。

第3章�原产地规则及实施程序第3.22条：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1.�一方可以对货物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其中：

(a)�进口商未根据进口方的法律法规，在进口前或进口时申领优惠关税待遇；�
(b)�相关授权机构的名称或该机构使用的官方印章的样本，或上述信息的任何
变更通知，未提供给进口方的海关当局；�(c)�根据3.21条采取的行动未能核实
货物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资格，包括：�(i)�出口方的海关当局因任何原因无法
令进口方的海关当局满意地回复请求；或�(ii)�出口商或生产商（适当时），未
在请求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供进口方要求的信息。�(d)�尽管有3.18.1条，但一项
进口属于可能被合理视为为规避本章要求而进行或安排的一系列进口的一部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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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货物不符合本章的其他要求，包括：
(i)�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未按规定完成和签署；�(ii)�货物不符合
原产地货物的资格；或�(iii)�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中提供的数据
与提交的支持文件不一致。

2.�如被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进口方海关当局应书面通知出口商、进口商或生产
商（视情况而定）该决定的理由。

第三章：出口后运输途中的货物
1.�进口方海关当局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对正在从出口方运输至进口方的

出口方原产地货物给予优惠待遇。

2.�进口商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根据第1段提出优惠关税待遇的申领，并
遵守第3.16条的要求。

ARTICLE�3.24:�REVIEW

各方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3年内开始对原产地文件要求进行联合审查。审查
将考虑开发电子原产地数据交换系统，以确保本章的有效和高效实施，以及引入
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包括扩大原产地声明（Declaration�of�Origin）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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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A�原产地证书

(仅作样本-�原件由授权机构提供)
1.�出口商名称、地址和国家： 证书编号：

原产地证书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用表格
签发于：2.�生产商名称和地址（如知晓）：

3.�进口商名称、地址和国家（如知晓）： 仅供官方使用：
4.�运输方式和路线（如知晓）出发日期：船舶/航班/火车/车辆编号：装货港：卸货港：

5.�备注：

6.�项目
号码
(最多
20)

7.�包装上的标志和编号
包装（可选）

8.�数量和种类包装;�货物描述
货物

9.�HS编码
(6位编码)

10.�原产地
标准

11.毛重或净重重量或其他数量（例如，数量单位，升，
m3。）

12.�发票号码和
date

13.�出口商或生产者声明签署人特此声明，上述信息是准确的，并且出口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口方)

的货物符合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的原产地要求。

地点、授权人的日期和签名

14.�认证根据所进行的控制，兹证明本文件中的信息是正确的，并且所描述的货物符合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要求。

地点、日期和授权人的签名和印章
Body

Tel: Fax: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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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eaf�Instruction
Box�1:�填写出口商在澳大利亚或中国的全称和地址。
Box�2:�如知悉，填写生产商的全称和地址（包括国家）。如果证书中包含多个生产商的货物，请列出其他生产
商，包括名称和地址（包括国家）。如果出口商或生产商希望信息保密，可以填写“经主管部门或授权机构请求
后提供”。如果生产商和出口商是同一人，请填写“SAME”。如果生产商未知，可以填写“UNKNOWN”。

Box�3:�如知悉，填写进口商在澳大利亚或中国的全称和地址。
Box�4:�填写运输方式和路线，并注明出发日期、运输车辆编号以及装货港和卸货港，如知悉。
箱5：客户订单号、信用证号等可以包含在内。如果发票由非当事人经营者签发，则应在此处注明发票签发经营
者的姓名、地址和国家。
箱6：说明项目编号；项目编号不得超过20个。
箱7：当存在运输标志和编号时，应说明包装上的标志和编号。
箱8：应说明包装数量和种类。提供每批货物的完整描述。描述应足够详细，以便海关官员能够通过检查的产品来
识别产品，并将其与发票描述和货物的HS描述相关联。如果货物未包装，请说明“散装”。当货物描述完成后，添
加“***”（三个星号）或“�\�”（结束斜杠）。
箱9：对于箱8中描述的每批货物，确定HS关税分类（六位代码）。
箱子10：对于在箱子8中描述的每一项货物，根据以下说明说明适用哪个标准。原产地规则包含在中国-澳大利亚
自由贸易协定的第3章（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序）和附件II（原产地特定规则）中。

原产地标准 插入箱子10

货物在某一方的领土内“完全获得”，根据第3.3条（完全获得货物）。 WO

货物完全在一个或两个领土内生产，当事人，仅限于原产地符合第3章（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序）的规定）。
WP

货物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
使用 非原产 材料 遵守 with�the适用特定产品规则；并且符合其他适用第三章（原产地规则及实施程序）的规定。

PSR

箱11：请声明每项在箱8中描述的货物的毛重或净重，以千克或其他计量单位表示。在习惯用法的情况下，可
以使用其他计量单位（例如体积或项目数量），这些单位可以表明确切的数量。
箱12：应在此处显示发票号码和日期。
箱13：该箱必须由出口商或生产商填写。插入地点、日期和由出口商或生产商授权的人的签名。
第14箱：该箱必须由授权机构的授权人员填写、签字、注明日期并盖印。授权机构的电话号码、传真和地址应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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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作示例-�原件由授权机构提供)

原产地证书<样式�id='1'>–</样式>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表
格
证书编号：

6.�项目
编号
(最大。
20)

7.�包装上的标志和
编号
包装
(可选)

8.�包装数量和种类；描述货物的
9.�HS编码
(6位编码)

10.�原产地
标准

11.�总值或净重或其他数量
(例如�Quantity

Unit,升 ,

m
3
.)

12.�发票号码和
date

13.�出口商或生产者声明签署人特此声明，上述信息是正确的，并且出口的货物出口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口方)

遵守指定的原产地要求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地点、日期和授权人的签名

14.�认证根据所进行的控制，兹证明本文件中的信息是正确的，并且所描述的货物符合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贸易协定。

地点、日期和授权机构的签名和印章
Tel: Fax: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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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附件�3-B�原产地声明�中国-澳
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

(打印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名称和地址)

出口商�/�生产商�/�出口商和生产商，
(划掉不适用项)

我兹声明，下述货物为
AUSTRALIA�/�CHINA

(划掉不适用项)

根据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要求。
我对此文件中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Item

No.

货物描述 协调制度编码六位数字
号码和日期的
发票

参考号码
推进参考号

原产地-
conferrin
g�标准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意：本声明必须打印并作为单独文件随商业发票一同提交。本声明涵盖的项目数量不得超
过20项。


